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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本年度累计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78,800.00 万元，在本年度已审批担

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206,518.02 万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7.47%。上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提供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5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4,300 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5,500万

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800 万元。股

东会已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交易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1.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长荣麓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麓远”）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站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天津北站支行”）

申请 3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与工商银行天津北站支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余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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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300 万元整，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2.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华鑫”）拟

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滨海农商行”）申请

1,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与天津滨海农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最

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上述担保均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为长荣麓远及长荣华鑫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直接或

间接持

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已用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后

已用担保额

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已审议的

担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长荣

股份

长荣麓远 60% 106.96% 0 300 300 700 1,000 0.11% 否

长荣华鑫 76.67% 72.19% 201,000 1,000 202,000 22,000 224,000 0.38% 否

注：本表可能存在因四舍五入而造成的数据差异。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长荣麓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20-11-04
注册地点 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与服装街交口悦府广场 1-1-2103
法定代表人 张钰松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网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技

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互联网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

网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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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集成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

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长荣麓远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42.37 1,540.47

负债总额 1,114.89 1,029.1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72.52 511.29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51.07 1,719.76

利润总额 -47.67 -16.14

净利润 -47.09 -16.19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长荣麓远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长荣麓远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通过荣彩科技间

接持有长荣麓远 60%股权。

4.长荣麓远的少数股东张钰松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向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反担保的范围为担保人为实现反担保权利所支出的全部费用。

（二）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5-07-20
注册地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亚洲路 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1-2307
法定代表人 随群

注册资本 3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4

2.长荣华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442.81 108,985.07

负债总额 85,501.11 74,932.3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32,941.70 34,052.68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05.04 5,422.04

利润总额 2,447.01 1,484.01

净利润 1,830.85 1,110.98

经查询，截至 2025 年 12 月 4 日，长荣华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

况良好。

3.长荣华鑫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长荣华鑫 76.67%的股份。

4.长荣华鑫少数股东天津盛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创投资”）将不

提供同比例担保。

盛创投资为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天津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出资的国有企业。根据《天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担

保事项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资财经〔2020〕45号）中第八条规定“除特殊情

况外，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监管企业及所属企业不得提供担保：（四）被担保

人为民营企业、自然人或非法人单位。”盛创投资作为天津市北辰区政府所属国

有企业，需执行上述规定。据此，盛创投资不能为长荣华鑫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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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荣华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创投资仅持有长荣华鑫 23.33%的股权，持

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长荣华鑫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长荣华鑫的重大事

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同时长荣

华鑫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四、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

（一）公司与工商银行天津北站支行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站支行

保证人（乙方）：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天津长荣麓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在人民币 3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甲方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债权确

定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以人民币表示的债权

本金余额之和。

3.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

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

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

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

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6.本合同自甲方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乙方签字（自然人适用）或盖章（单

位适用）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与长荣麓远少数股东签订的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担保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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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担保人：张钰松

2.被反担保的主债权为担保人担保的融资合同项下的融资款，本金为人民币

300 万元整。

3.反担保人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物为反担保人

名下拥有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设备等，反担保人以其全部个人财产

及信用提供无限连带责任反担保。

4.反担保人反担保的范围为担保人为实现反担保权利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评估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具体如下：

4.1 因反担保人违约导致担保人采取法律措施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4.2 担保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全部债务，该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违约金（或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

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4.3 融资人依委托担保合同应向担保人承担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担保

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所有债务、担保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担

保人实现抵押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且反担保人应无条

件承担上述所有费用。

5.反担保期间自担保人代为清偿融资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之日起满两年止。

6.在担保人基于保证合同项下保证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反担保人未经担保

人书面同意不得再次向他人提供保证担保或擅自转让、再行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处

分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物。如反担保人违反本条款约定，担保人有权立即行使反担

保担保权，并要求反担保人支付相当于反担保物价值 10%的违约金。

7.本合同自反担保人、担保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公司与天津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债权人（融资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折

合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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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债权额仅为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内，不论债

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限，保证人对该最高债权额项下

的所有债权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因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所产

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超出本

合同所载最高债权额的，超出的部分仍在保证人担保范围内。

3.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发放各项借款、融资或任何

形式的信贷（统称“融资”）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5.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6.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人名章并加盖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全部债务偿清为止。

（四）公司与长荣华鑫签订了《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被反担保的主债权：被反担保的主债权为担保人担保的融资合同项下的融

资款，本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

2.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3.担保物为长荣华鑫名下现有设备所有权（包括残值的收益权）、现有租赁

设备所得的租金收益及其他收入（均以本次担保额度为限）。根据长荣华鑫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统计得出，其名下现有设备（含公司融资租赁设备）

总金额为人民币 1,896,461,201.80 元；长荣华鑫目前存续项目全部租金收益（不

含本金）为人民币 197,899,337.20 元；

4.反担保的范围为：（1）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全部债务，该

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违约金（或罚息）、损害赔偿

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2）长荣华鑫依委

托担保合同应向担保人承担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代为清偿的所有债务、担保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担保人实现抵押权发生

的诉讼费、律师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

5.反担保人反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担保人代为清偿融资合同项

下全部债务之日起满两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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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担保人基于保证合同项下保证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反担保人未经担保

人书面同意不得再次向他人提供保证担保或擅自转让、再行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处

分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物。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及逾期担保的额度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16,996.4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3.95%；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480,496.48

万元（本年度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78,800 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

67,000 万元，未超过已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以前年度审议批准，担保额度已

使用且尚在担保有效期的担保累计 334,696.4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80.26%。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截至 2025 年 12月 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206,518.0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7.47%。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工商银行天津北站支行及天津滨海农商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2.公司与长荣华鑫及张钰松分别签订的《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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